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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国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波兰

第9条：司法管辖权

1.
缔约各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确立对本公约第3条（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刑事定罪]）、第4条（洗钱）以及第4条之三（打击腐败活动的措施）所述罪行的司法管辖权，如果：

(a)
罪行发生在该国国境内；或

(b)
罪行发生在悬挂该国国旗的船只上，或发生在犯罪当时已根据该国法律注册的飞机上；或

(c)
犯罪者为该国国民。

2.
缔约国还可确立其对任何这类罪行的司法管辖权，如果：

(a)
罪行的对象为该国国民[或常住居民]；或

(b)
犯罪者为该国常住居民；或

(c)
罪行发生在由该国政府经营的船只或飞机上；或

(d)
罪行涉及该国公职人员，或影响到该国公共管理部门[和/或金融机构][正常]运作。

3.
如果根据本条第1款或第2款行使其司法管辖权的缔约国被告知或通过其他途径获悉，另一国或数国正在对同一行为进行调查或执行刑事司法诉讼程序，其有关当局应与所有有关各方进行磋商，以便解决问题并协调行动。在解决方案达成之前，有关国家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为未来进行审判而审查、收集或检验那些以后可能得不到的证据。

4.
在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各缔约国应告知联合国秘书长其按照本条第2款规定根据其国内法确立的司法管辖权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变化。

5.
本公约不排除缔约国行使依据其国内法确立的任何刑事司法管辖权。

6.
本条各项规定概不影响根据任何其他国际条约对某些罪行确立司法管辖权的义务。

第10条：引渡

修正建议

1.
增加以下三个新款：

“15. 为缔约国之间引渡之目的，如有必要，本公约第3条（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刑事定罪]）、第4条（洗钱）和第4条之三（打击腐败活动的措施）所述罪行将不仅被视为发生在罪行所发生的地方，而且被视为如同发生在已根据第9条（司法管辖权）第1款和第2款确立了司法管辖权的缔约国的领土上。

“16. 为了本条所述引渡之目的，第3条（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刑事定罪]）、 第4条（洗钱）和第4条之三（打击腐败活动的措施）所确立的罪行，在不损害缔约国宪法原则和国内法律制度基本概念的前提下，不得视为经济罪或政治罪，也不视为出于政治动机。

“17. 如果根据被请求国的法律，引渡要求所依据的事实并不构成罪行，应拒绝给予引渡。为了确立双重犯罪，该国有关当局应确信引渡请求和/或逮捕令所述行为的基本[实质性]因素与根据该国法律应予以处罚的罪行相符。确立洗钱活动的双重犯罪性质，不以主项罪为条件。”

注：代表们似宜具体列出有关本公约确立的另外两项罪行的双重犯罪的标准，即，参加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和腐蚀[公职人员]。

2.
删去第7款的第一句。

3.
第7款放在方括号内的第二句应改为：

“缔约国应考虑在不违反其国内法的情况下采用快捷、简便的程序将任何被要求引渡的人员交给对方，但须经被请求国同意和被要求引渡的人员的同意，而且条件是，被要求引渡人员是在充分意识到后果的情况下自愿表示同意的。被请求国应给予这类人员聘请法律顾问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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